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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草案）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二、 地點：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禮堂 

三、 主席：陳副召集人華盛 (蔡政勳秘書代） 紀錄：翁家姍 

四、 出席單位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綜合討論：詳如附錄一。 

八、 會議結論： 

感謝各位與會專家及對氣候變遷調適議題關心的民眾所提的寶貴意見，本縣將

彙整各方意見，請各局處和執行團隊納為本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

調適執行方案)修正之參考。 

九、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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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綜合討論 

一、 明德社區 謝文達村長 

氣候變遷調適在社區落實的部分，本社區一直有在做淨零綠生活的推動；節

能減碳的方面，如果能夠推行到社區、基層民眾，將可節省更多的資源，所以本

社區亦有持續在推動。苗栗縣政府給予的相關資源，本社區都會善加利用，把節

能減碳的活動或相關的計畫推行到各個家庭當中，讓居民從生活中做起，以更加

落實。 

二、 後龍鎮水尾社區發展協會 梁清文里長 

在氣候變遷調適部分，本社區的作為是盡量運用在地的資源轉換為社區的能

量，推動如衛福部、環保局的各種計畫。由於本社區位於沿海，所以近期用太陽

能方面來推動社區減碳。本社區也不斷在氣候變遷調適方面做努力，很高興能參

與本日座談會，希望能增加學習的方向。 

三、 竹南鎮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廖雪美理事長 

社區方面其實也都很配合政府機關團體的政策，本社區也很願意配合做淨零

碳排相關的推動；並且有持續做環境教育的推廣，尤其是竹南地區的國小。另外，

想藉這個機會反映塭內社區活動中心不能使用，所有計畫都不能申請，這對塭內

社區要發展的話非常困難，希望可以協助塭內社區活動中心可以變更成為有建照

使用的土地。 

四、 陳宗聖委員 

(一) 依氣候變遷因應法，持續推動國家調適行動計畫，中央應對與地方編定調適預

算，並採其法制化，據以提昇氣候調適科研及建構量能。 

(二) 苗栗縣可建置產業再利用平臺，在不影響產能的原則下，減少原物料（新料用替

代的使用）可有明顯減碳績效，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有很大的助益（產業廢棄物的

回收再利用再使用）。 

(三) 苗栗縣走向半導體的提昇，上、中、下游的廠家數不斷增加，目前急迫面臨國際

規範的需求，很多的回收措施尚未真正落實，可以透過法制化來要求，亦可因應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的落實。 

(四) 開發多元性水資源供應。除地表水、伏流水的開發外，產業的回收水管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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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更積極的規範措施；另依方案內容，提及苗栗縣 125 年用水缺口每日有超過

5 萬噸，未來產業進駐水資源的需求量必定大增，必須提早因應新水庫開發也是

建議選項之一。 

(五) 各調適領域簡報說明內容，領域二、三、四對於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設定及風險評

估有關淹水及坡地為什麼都一樣？是否評估結果一致。 

(六) 科研接軌內容可以再強化內容。 

五、 張素貞委員 

(一) 苗栗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草案，以下簡稱本案），係依據國家調適計畫撰

寫本案，在第一階段盤點定性及定量，應加強精準或精確度，如 P.2-2「雪山坑溪

自然保護區」實為「苗栗縣泰安麻必溪」；「高山溪流生態區」可以舉例 1~2 處。 

(二)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之修正與建議— 

1. 本案 P.2-7：「以推廣農特產及美食觀光節…」段落的部分，請修正「西湖番薯文

化節」為「西湖鄉柚香柚美文化節」，刪減「後龍花生節」，增加「苑裡鎮稻飄

香彩繪文化節」。 

2. 本案 P.2-4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修正為「農業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2) 「以提高良質米佔有率有率為先…」，「良質米」修正為「產銷履歷」。 

(3) 表 2.7-2 關鍵領域氣候議題增加：農作物生產氣候變遷調適與韌性建構（如

加強型或智慧型溫室）。 

(三) 表 4.1：預期成果量化建議，如成果發表會次數、建構…幾處、持續保育…幾處。 

(四) 本案 P.4-1：「1-1-2-2 國土生態綠色網絡熱點調適-獎勵輔導造林計畫」工作項目

及預期成果敘述「112-115 年造林新植面積共 40 公頃…」，是否可以查出 112 年

已執行多少面積？ 

(五) 本案 P.4-1：「1-1-2-4 濕地生態系加強管理（重要濕地）」建議優先推動區位敘述

「西湖重要濕地」，應修正為「後龍鎮西湖重要溼地」；「1-1-2-5 臺灣海域生態守

護計畫」建議優先推動區位敘述「苗栗慢魚海岸」，應修正為「通霄鎮苗栗慢魚

海岸」。 

(六) 本案 P.4-5：「4-1-1-4 掩埋場督導查核及功能性評估」工作項目及預期成果敘述僅

提到「垃圾分類零廢棄」，請加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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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案 P.4-7：「5-2-1-2 省道改善計畫-公路防避災改善」工作項目及預期成果敘述

請加強內容。 

(八) 本案 P.4-8：「6-1-2-5 宜居部落建設計畫-112 年苗栗縣部落永續建設藍圖規畫（部

落安全防減災類）」工作項目及預期成果敘述，寫法將完成 9 個部落刪除後，在

各點之後或之前敘述 9 個部落。 

六、 張莉欣委員 

(一) 針對工作計畫建議有跨處整合的計畫，並且建議有次要目標及部分計畫可考慮研

提量化指標，後續計畫可分短中長期，建議分年度呈現計畫的內容與經費。 

(二) 氣候變遷表示氣候有不可預測性，若在地能有更多的監測或紀錄的氣候因子或量

化評估指標項目等，建立地方的環境大數據資料庫，將有助於做更精確的模擬。

大規模的 GIS 的模擬，通常簡化忽略許多影響因子，若能收集更多在地的環境資

訊，將有助於模型精確的預測，建議詢問中央是否能補助地方建置地方型大數據

的資料庫或協助建置。 

(三) 氣候變遷調適的部分，除中央地方政府，社區，家戶，個人也都可以有因應的作

法，建議教育處可以參與本計畫，配合環保局之環境教育，從孩童時代就可以持

續灌輸培養，將可擴大成效。 

(四) 本案 P.2-33 圖 2.6-2 苗栗縣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願景圖，苗栗縣盤點出優先回

應之六項，是很好的，但圖的呈現方式，可以再修正，近期的六項，在中長期應

還是會有的，圖 2.6-2 的呈現方式容易會誤解為各期只做對應的指標項目，建議

修正圖的表現方式。 

(五) 本案 P.3-2~3-6 風險只有氣溫，淹水與坡地，暴露度是人口，建議可再考量其他

產業項目，如農業生產區的作物風險預測，如何減少暴露度，強化脆弱度等，請

卓參。 

(六) 風險程度會因減少脆弱度，因而降低風險，脆弱度是會變動的，建議再次檢視七

大領域，如何提升回復力的部分，特別是重大氣候事件發生後（強颱，暴雨，乾

旱等）。 

(七) 建議計畫能有兼具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雙重果效及可對應永續發展指標者，可列

為優先考量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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